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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信电器青岛海信电器青岛海信电器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1111----6666 月月月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一一一、、、、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273 号），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154,392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394.24 万元，募集

资金净额 149,997.76 万元。2009 年 12 月 17 日募集资金全部到账，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浩华会业字[2009]第 2772 号）。 

二二二二、、、、管理情况管理情况管理情况管理情况    

1、管理情况 

2007 年 10 月 29 日公司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0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与交行

青岛市南第一支行、工行青岛山东路支行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其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并得到切实履行。 

2、存放情况                                                          

募投项目 银行名称 
期末余额 

（万元） 

液晶电视模组与整机一体化设计制造及配套建设项目 工行青岛山东路支行 6,183.58 

平板电视生产配套（贴片机、注塑机）项目 交行青岛市南第一支行 68,737.32 

合计  74,920.90 

 注：银行结余金额大于报告结余金额 4618.36 万元，其中 3044.51 万元为液晶电视模

组与整机一体化设计制造与配套建设项目 2011 年 1-6 月未置换的模组研发费用、1573.85

万元为募集资金累积利息净收入。    

三三三三、、、、使用情况使用情况使用情况使用情况    

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4 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9,997.7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284.4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9,695.22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

整

后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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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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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液晶电

视模组

与整机

一体化

设计制

造与配

套建设

项目  

无  121,997.76 - 121,997.76 53,81.05 57,675.02 64,322.74  47.28%   6848.41 是 否  

平板电

视生产

配套（贴

片机、注

塑机）项

目  

无  
 

28,000.00 
- 28,000.00 2,903.42 22,020.20 5,979.80  78.64%   2008.01 是 否  

合计 — 149,997.76 - 149,997.76 8,284.47 79,695.22 70,302.54  — —  — — 

 




